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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促成了数字内容产品①如软件、音乐和电

影等的电子化国际贸易。基于明显的竞争优势，美

国希望建构一个数字内容产品的国际自由贸易体

制。但在WTO层面，欧盟及其他国家基于自身的利

益考量，对数字内容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予以抵

制。于是，美国在数字化贸易议程方面的努力转变

为通过缔结双边、区域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借此促

成双边、区域或多边贸易协议的平行谈判，通过竞争

性自由化战略构建数字内容产品的国际自由贸易规制

框架。

一、美国数字化贸易议程在WTO层面的障碍

（一）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归类及WTO规则

适用分歧

WTO电子商务工作计划（Work Programme on
Electronic Commerce）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数字化交

付的内容产品的归类争议。

1.适用货物贸易规则还是服务贸易规则的分歧

通过实物载体进行交易的内容产品通常作为货

物销售，而如今可通过互联网在线传输的数字化交付

的内容产品（Digitally-Delivered Content Products）②

（如音乐、电影等），应依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给予其货物贸易待遇还是依照《服务贸易总

协定》（GATS）给予其服务贸易待遇③，WTO成员方

对此存在意见分歧④。

美国认为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应适用GATT
规则，因为数字化内容产品在被消费之前就已生产出

来，这种存在的“持续性”说明其为货物而非服务⑤。

然而，欧盟认为所有的电子化交付都属于服务⑥，

其理由是：GATT的关税减让表不包括任何通过信

息网络跨境传输的数字化内容，如电影或软件的

内容及传输一直以来都被认为属于计算机服务或

视听服务；GATT规制的是实体物产品，数字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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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内容产品没有实体物特性，故应归属于服务⑦。

2.适用国际服务贸易模式1还是模式2的分歧

即使将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贸易归属于

GATS管辖，仍要确定其交易属于国际服务贸易模式

1还是模式 2。在内容产品的电子化跨境提供情形

下，如消费者在当地从可访问的国外网站下载了软

件、小说、电影或歌曲等内容产品时，应理解为网络

服务提供者从事了国际服务输出（国际服务贸易模

式1），还是应认为消费者在“境外”接受了一项涉及

内容产品的服务（国际服务贸易模式2）⑧？

对消费者移动到境外接受服务进行监管并不现

实，因而很多WTO成员方对国际服务贸易模式2下
的多数服务部门已经作出完全的市场准入及国民待

遇的贸易具体承诺⑨。而在国际服务贸易模式1下，

WTO成员方设置了许多歧视性贸易壁垒，对各服务

部门作出的市场准入及国民待遇的贸易具体承诺相

当有限。美国主张，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跨境

提供属于国际服务贸易模式2。欧盟则认为数字化

交付的内容产品的跨境提供是服务提供者进行国际

服务输出，属国际服务贸易模式1。
3.适用哪个特定服务部门的贸易具体承诺的

分歧

即便对国际服务贸易模式问题达成了一致，

WTO成员方还要确定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交易

适用哪个特定服务部门（如增值电信服务部门、计算

机和相关服务部门、娱乐服务部门或视听服务部门）

的贸易具体承诺。

GATS服务分类表没有具体区分与内容产品有

密切联系的服务类别（如增值电信服务部门、计算机

及相关服务部门、视听服务部门及娱乐服务部门

等），这导致“信息内容”或“信息内容交付”与现行

GATS服务部门分类难以一一对应。数字化交付的

内容产品通常是电信、软件、视听服务紧密聚合的产

品。例如，数字化交付的软件或电脑游戏，其归类既

可以是计算机及相关服务部门，也可以是增值电信

服务部门或视听、娱乐服务部门，此类信息内容产品

具有适用多种服务部门的可能性⑩。

不同类别服务部门的 GATS贸易具体承诺水

平差距很大，其贸易自由化程度依照计算机及相

关服务、增值电信服务、娱乐服务及视听服务的顺

序依次递减。美国主张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应

归属于增值电信服务，而数字化交付的任何种类

的软件应属于计算机服务。但欧盟及其他多数国

家认为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应归属于视听服务

部门。

（二）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电子传输关税征

收及海关估价分歧

在WTO层面，关于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另

一个主要争议涉及电子传输的关税征收及海关估价

问题。

1.关于电子传输的关税征收的立场分歧

1998年5月，WTO成员方以部长宣言的形式通过了

《WTO电子传输关税豁免暂时延期》（WTO Duty-Free

Moratorum on Electronic Transmissons），暂时不对电

子传输征收关税的现行实践得到确认。

就美国的诉求而言，《WTO电子传输关税豁免

暂时延期》存在较大缺陷：该协议只是一份政治性承

诺，不能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强制执行；没

有明确界定“电子传输”的涵盖范围；该协议仅适用

于纯粹的电子化交易，即以电子化方式缔结合同之

后又以电子化方式交付的数字化内容产品的电子传

输可免于征收关税，但并未明确可否适用于那些在

互联网上订购但之后以实物形成交付的货物。美

国希望通过延期协议消除涉及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

品的关税、税收和其他相关费用，但该延期协议“确

定延续现行的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实践”的表

述似乎并未包含对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本身的关

税豁免。因而，美国希望在WTO谈判中弥补上述缺

陷并实现电子传输关税豁免的永久化。虽然包括欧

盟在内的多数WTO成员方确认了对电子传输的关

税暂时豁免，但这些WTO成员方认为，在将电子化

交易产品确定为服务之后，GATS具体承诺已能够保

证避免某些数量限制或任何歧视性关税的出现，

《WTO电子传输关税豁免暂时延期》本身就应被废

止。因而，对于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本身的关税

豁免或电子传输关税豁免的永久化，它们均没有进一

步谈判的意愿。

2.关于数字化信息产品海关估价的观点分歧

考虑到《WTO电子传输关税豁免暂时延期》没

有法律约束力，也仅适用于电子化传输，且难以实现

电子传输关税豁免的永久化，美国希望借助数字化

内容产品的海关估价来限制WTO成员方对数字化

内容产品的征税能力。某些WTO成员方对实体性

内容产品的进口关税征收数额是依据实物载体的价

值而不是信息内容本身的价值。这两种征税方式的

结果相距甚远，因为实物性载体本身的价值通常相

当低廉，而附着于其上的软件或其他内容产品则可

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美国认为，以实物载体的价值为根据征收关税

将有助于以实体物交付的内容产品获得更自由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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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待遇。如果WTO成员方无论对在线交付的或以

实体物交付的信息内容产品都以载体实物的价值作

为海关估价依据，就可以更进一步地限制对数字化

交付的内容产品关税征收的可能性。但欧盟及其他

WTO成员方则认为，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应被视

为服务，GATT的海关估价决定对其没有适用的前提。

2001年迄今，关于数字化信息产品的海关估价问题

讨论在WTO已被冻结。

（三）内容产品的文化多样性例外争议

欧盟、加拿大等WTO成员方认为具有文化性质

的商品及服务具有特殊性，不应作为普通贸易商品

及服务对待，提出自由贸易应排除具有文化性质的

商品及服务的“文化例外”（culture exception）主张。

欧盟主张其对视听服务产业的扶持政策及在GATS
谈判中对视听及文化服务自由化的限制是合理的，

这导致内容产品的数字化交易具有了经济和文化的

双重属性。其他WTO成员方也基于文化多样性保

护将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归类于几乎没有作出贸

易具体承诺的视听服务部门。于是，GATS视听服务

部门就被利用于逃避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贸易的

自由化。

一些较大的数字化内容产品市场，如欧盟、加拿

大，已明确不会在文化视听服务部门作出承诺。欧

盟提出的将任何具有视听内容的软件或计算机服务

排除在最自由化的计算机服务承诺之外的提议将会

继续延展，内容产品本身及任何多媒体产品（如娱乐

游戏）将会被排斥到贸易承诺最少的GATS视听服

务部门。欧盟、加拿大等与美国就“文化例外”及视

听服务例外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四）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WTO立场分歧的

利益分析

1.美国的利益诉求：实现国际数字贸易的最大

限度自由化

在GATT规则下，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不受

关税或进口配额的限制，但当其被归类于服务（如视

听服务）时，就将面对森严的市场准入壁垒甚至根本

无法获得贸易承诺。通过建立一个数字内容产品

的全球自由贸易框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数字

贸易出口国，其内容产品和版权产业就能最大限度

地占领全球市场，这是美国坚持将数字化交付的内

容产品适用于GATT的根本原因。而在服务贸易框

架内，由于WTO成员方在国际服务贸易模式2下的

贸易具体承诺水平远比模式 1下的承诺水平要高，

美国自然认为自由化程度高的 GATS 模式 2更可

取。同理，美国认为应将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归

属于已经作出较多GATS贸易具体承诺的“计算机

及相关服务”部门，而不是归类于几乎没有作出

GATS贸易具体承诺的视听服务部门。

2.欧盟的利益诉求：对信息产业的扶持及对国

际数字贸易自由化的抵制

对于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贸易待遇，欧盟

的立场基于一个确定的基本原则：扶持欧盟的内容

产品产业，使之更具竞争力，同时为欧盟的法律规则

与WTO规则之间的一致性要求保留尽可能大的空

间。欧盟的产业扶持政策决定了欧盟在WTO谈判

中主张所有的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包括计算机

游戏、娱乐软件）归类于贸易自由化程度最低的视听

服务部门，使之完全不能获得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

的具体承诺。

尽管美国努力开启了WTO电子商务工作计划，

但其数字化贸易目标在多边层面没有一个能够实

现。迄今还没有一个确认WTO规则和义务可适用

于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正式协议存在。

二、美国数字化贸易议程在特惠自由贸易协议

层面的成功

由于WTO层面出现了数字贸易争议僵局，美国

转而通过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议作为其实现数字

贸易自由化的示范路径。

美国驱动的这些特惠自由贸易协议的最大创新

是设置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致

力于解决数字化产品问题的《电子商务章》，其贸易

规则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则相独立，可直接适

用于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且明确承认WTO规则

对数字化内容产品的适用。这些特惠自由贸易协议

中还设置了与《电子商务章》相辅相成的《跨境服务

贸易章》，相较于GATS，其扩展了可规制的服务贸易

范围。这些特惠自由贸易协议中的《电子商务章》和

《跨境服务贸易章》共同对WTO未能解决的关于数

字化内容产品的贸易问题进行了规范和诠释。

（一）对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归类问题的间

接解决

美国缔结的特惠贸易协议也没有确定数字化交

付的内容产品应被视为货物、服务还是特定的新事

物，其目标是无须以确定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

归类问题为前提而实现数字贸易自由化。

特惠自由贸易协议中的《跨境服务贸易章》创设

了重要的GATS-Plus市场准入，即采用最自由化的

形式——负面清单方式安排服务贸易的承诺，除非

列出明确具体的限制，对于已有的及新出现的所有

跨境服务贸易必须给予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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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待遇。因而，这些特惠贸易协议的缔约方给予了

贯穿它们的整个服务贸易体系的普遍市场准入，并

且只列明很少的限制。除非有特别的保留，数字化

交付的内容产品在WTO谈判中涉及的四个服务部

门，即计算机、增值电信、娱乐及视听服务的跨境服

务贸易都得到充分的自由贸易待遇。

特惠贸易协议中的《电子商务章》确认，不论货

物、服务和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之间有何不同，电

子化方式的服务提供受到《跨境服务贸易章》的规

制，《跨境服务贸易章》中的具体承诺可适用于电子

化传输提供的服务。除了列明的具体限制和保留，

《跨境服务贸易章》在整体上保证了计算机、增值电

信、娱乐及视听服务部门的跨境服务贸易获得完全

的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及国民待遇。因此，当数字

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电子化传输可适用于跨境服务

贸易承诺时，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无论被归类于

哪一个服务部门（如娱乐游戏的分类属于视听服务

还是计算机服务），其电子化传输无论被归类于跨境

提供（国际服务贸易模式 1）还是境外消费（国际服

务贸易模式2），都不会限制跨境服务贸易承诺对数

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电子化传输服务的适用性，

这就确保了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视频、任何种类

的软件等）获得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的国民待遇（非

歧视待遇）。

美国的特惠贸易协议伙伴在计算机、增值电信、

娱乐服务部门基本上没有作出保留，实现了完全的

贸易自由化，这三个服务部门的自由贸易规则都可

适用于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电子化提供；虽然

在视听和文化服务部门保留了一定的贸易自由化限

制，但除了这些限制之外，非歧视性原则适用于所有

被电子化交付的数字内容产品。当美国缔结的自由

贸易协议几乎实现了在所有可能与数字化交付的内

容产品相关的服务部门的完全自由化时，货物、服务

与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之间如何区分的不确定性

就可以不予考虑了。

（二）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电子传输关税征

收及海关估价问题确定

美国缔结的特惠自由贸易协议中的《电子商务

章》通常规定，任一缔约方均不对电子化传输的数字

产品的进出口征收关税、手续费或其他费用。因而，

缔约方同意给予数字化产品的电子传输一个永久的

关税豁免，确定了永久性的对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

的零关税政策，永久性的零关税政策既适用于数字内

容产品的电子化传输也适用于其内容本身。

对于以实物媒介载体形式交付的数字化产品，

特惠自由贸易协议中的《电子商务章》通常规定，任

一缔约方应依据实物载体本身的成本或价值决定一

个蕴含数字化内容产品的实物载体的进口海关估

价，而无须考虑储存在实物载体中的数字化内容产

品的成本或价值。某些特惠自由贸易协议甚至规

定，无论数字化内容产品是被固定在实物载体媒介

上还是以电子化方式传输，缔约方均不对数字化内

容产品的进口或出口征收关税、手续费或其他费用，

这意味着已无需关于海关估价的规定。

（三）排除了全面的文化多样性例外原则

相较于WTO层面，美国的特惠贸易协议伙伴对

于视听和文化服务已不考虑全面的文化例外原则，

同意在视听和文化服务领域作出国民待遇和市场准

入贸易承诺。虽然相较于计算机、增值电信及娱乐

服务部门，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伙伴为了维持现有

的或实现将来的补贴、文化政策等要求，在视听和文

化服务部门保留了一定的贸易自由化限制，因而减

损了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义务，但多数国家同意列明

并冻结其适用于视听服务的现行歧视性管制规则。

《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议》中保留了较多

的对视听服务贸易的限制和例外，且没有冻结其适

用于视听服务的现行歧视性管制规则，可在某些特

定情形下提高限制程度和范围。但考虑到澳大利亚

在WTO层面拒绝在视听服务部门作出任何贸易具

体承诺，现其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中提供了视听服

务部门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对于美

国而言这仍是数字贸易自由化的较大进展。

三、对美国竞争性贸易自由化策略的评估及其

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大多数WTO成员方并不准备按照美国所

构想的数字化经济贸易框架去更新多边贸易体制，

美国的数字化贸易愿景寄希望于特惠贸易协议。随

着特惠贸易协议数量的增长，美国已有效地利用这

个形成中的自由贸易协议网络描绘其数字贸易自由

化蓝图。在今后的特惠贸易谈判中，美国将会运用其

强大的议价能力继续驱动其对数字化贸易的示范

方式。

但美国不可能与所有WTO成员方就数字化产

品的待遇问题进行谈判，且已与美国签订此类特惠

贸易协议的国家大部分是在数字化贸易方面并不具

有重要地位的经济体。当美国开始接触具有重要经

济地位且倾向于将文化多样性置于较重要地位的贸

易伙伴（如欧盟）时，这些国家或经济体不大可能在

视听文化服务领域作出让步或在特惠贸易协议中设

定完全符合美国设想的数字化产品贸易规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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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缔结的特惠贸易协议的战略价值是作为多

边贸易谈判的基石及一个很高的起始基准。美国认

为，这些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谈判能够在实际上增

加对其他 WTO 成员方的压力，使 WTO 成员方在

WTO多边层面提出令其满意的出价。据此，美国打

算通过与WTO谈判平行地进行特惠贸易协议的协

商，形成多层次的平行谈判方式，在双边自由贸易协

议与区域或多边贸易谈判之间促成互为因果、相互

依赖的直接效应，这被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称为竞争

性自由化（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战略。

美国缔结的特惠贸易协议的《电子商务章》没有

确定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是货物还是服务，回避

了其适用于GATT还是GATS的决定。在此前提下，

特惠贸易协议通过其《电子商务章》和《跨境服务贸

易章》间接地确保了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获得无

条件的、全面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但WTO的国

际贸易法制依赖于货物与服务之间的区分，制定专

门的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贸易规则的理念与

WTO的常设协议难以匹配。且在法律空白中创设

一个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贸易规则的成本相当

高，将其置于与GATT及GATS同等的地位也难以得

到大多数WTO成员方的接受。此外，这些特惠贸易

协议中的规则与现行的GATS承诺下常设的具体承

诺之间产生了重叠，大多数WTO成员方并不愿再次

讨论GATS常设义务。因而，美国在特惠贸易协议

中驱动的数字化贸易自由化示范方式的实践价值在

WTO层面难以体现。但美国认为，当越来越多的国

家缔结了确保数字化产品自由贸易的双边或区域自

由贸易协议，它们也将趋向于更灵活地在WTO层面

作出适当的妥协。当支持基础足够大时，美国将择

机提出一个由各个成员方自行选择加入的关于数字

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WTO协议。

中国目前并非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产业的强

国，也非影视、音乐、软件、网络游戏等产品的净输出

国。因而，对于数字化交付的内容产品的国际贸易

规则，中国应持与欧盟类似的立场和观点。在WTO
层面，应主张以GATS规则适用于数字化交付的内

容产品，同时以“文化例外”原则为基础决定数字化

交付的内容产品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以此保证

对我国内容产品产业的扶持和促进。

法律的全球化往往伴随着贸易利益的全球化。

强势国家将符合本国贸易利益的规则转化在国际贸

易法律体系中，并通过国际贸易协议向其他缔约方

传播，从而实现本国贸易利益的全球化。因而，法律

的全球化通常是由政治、经济和技术上处于领先地

位的国家向其他国家传播其法律制度和理念，强势

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强大议价能力及较

先进的立法理念和技术，使国际贸易法律规则最终

基本体现其利益诉求和立法目的。美国实现其数字

贸易自由化的意图在WTO受阻，转而利用其强大的

谈判地位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与区域或多边贸易协

议中实现数字贸易自由化的制度构建，并借此向

WTO成员方施加压力。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显著提升，这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发

展利益；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在应对全球

性挑战中承担更多责任。因而，在实施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

立法不能仅停留在消极地与国际接轨的层面。在国

际贸易法律制度构建中，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应充分

了解国内相关产业的利益需求，从本国的国际贸易利

益出发提出自己的主张，努力使之体现在国际贸易法

律规则中。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暂时不能实现的观点

和主张，中国可先以双边或区域特惠贸易协议为基础

传播、推广自己的理念和观点，逐步实现在全球性国

际贸易法律制度中体现中国的规则导向和制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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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gitally-Delivered Content Products
——Base on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

Guo Peng
Abstract：As the proposal of free trade in digitally- delivered content products was denied within the

WTO, the U.S. is maximizing the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of digital trade by promoting bilateral,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 U.S.-driven parallel digital trade negotiations help the U.S. to construct
an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digitally- delivered content products as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strategy. In position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trade regulation, China can follow the E.U.
resistance and reservation policy in digit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also employ a series of Chines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ideas based on national interests like the U.S. approach.

Key words：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WTO;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Digitally-delivere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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